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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方正行业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事件：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制定全国污水处理费的最低征收标准，并要求

加大污水处理费收缴力度。 

点评： 

1．处理费标准上调，大幅改善污水处理企业盈利 

通知要求 2016 年底前，设施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不低于 0.95 元，非

居民不低于 1.4 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8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2 元。除一线城市和少数省会城市外，目前国内大部

分区域的污水处理费低于每吨 0.95 元的价格，一些省会城市征收的污水

处理费还不及标准的一半。全国大部分的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处于亏损或微

利情况，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财政能力或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保持盈亏平

衡。此次将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最低标准上调至 0.95 元，将大幅改善全

国污水处理厂的盈利情况。 

2．提升污水处理费的收缴率 

要求加强对企业的污水排放的计量工作。通知中对各种情况的企业污

水排放提出明确要求，对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的用户，要求相关部门对

其在线监测数据认定公示；对未安装计量装置的用户，其用水量按照取水

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 24 小时计算。2012 年全国污水处理费 340.69 亿，

平均污水处理费 0.81 元，约合 425 亿吨水，占 2012 年污水处理产能约 85%

左右。加强对排污企业收费管理，将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费的收缴率。 

3.水质敏感区域的污水排污费提升空间大，提标改造工程可推进 

目前国内部分区域的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难以满足当地生态环境需

要，如云南滇池等，地方财政压力影响提标改造工程。“通知”中提到“已

经达到最低收费标准但尚未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应当结合污染防治形

势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这给水质敏感区域的污水处理费提

升预留极大的空间，有利于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相关标的碧水源

（300070）、津膜科技（300334）。 

4．洪城水业弹性空间最大，首创股份其次 

污水处理费标准上调对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还取决于地方政府

决算价格的高低、企业全年污水处理总量、公司目前总市值等。综合上述

因素，假设公司污水量没有大幅波动 ，污水处理费按照 0.95 元最低标准

征收，洪城水业（600461）的业绩弹性最大，其次是首创股份（600008）。

重庆水务（601158）、武汉控股（600168）等公司由于地方政府在结算价

格高于最低标准，因此对业绩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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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数据 

[table_important] 上市公司总家数 105 

总股本(亿股) 1928.81 

销售收入(亿元) 5781.24 

利润总额(亿元) 1136.31 

行业平均 PE 23.17 

平均股价(元) 8.81 

 
 

[table_industryTrend] 公用事业行业相对指数表现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s] 2015年公用事业行业投资策略：聚焦改

革红利 

2015 环保行业年度策略：开启环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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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污水处理费价格上调，重点利好水务板块。2015年 CPI指

数下行，为资源品价格改革提供良好环境，水价、电价、燃气等资

源品价格改革预期强烈，此次上调污水处费价格，只是本轮资源价

格改革的开端，我们坚定看好 2015年公用事业板块资源品价改所带

来的红利。 

5．风险提升：行业政策低于预期 

 

图表 1 主要城市现行污水处理费情况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 2 污水处理费提升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亿元） 

2013 污水处理

总量（亿吨） 

污水处理费

（居民缴纳

价） 

污水处理费（政

府结算价） 
弹性计算 

600461.SH 洪城水业 37.9 5.4 0.8 0.8 0.021 

600008.SH 首创股份 268.2 17.5 0.77  —— 0.012 

600283.SH 钱江水利 41.2 0.53 0.5 ——  0.006 

600187.SH 国中水务 102.6 2.56 0.78 ——  0.004 

600323.SH 瀚蓝环境 107.9 1.76 0.9 平均 0.9 0.001 

600874.SH 创业环保 136.2 1.09 0.9 1.93 政府结算高于最低标准 

601158.SH 重庆水务 407.0 7.45 1 2.78 政府结算高于最低标准 

000598.SZ 兴蓉投资 226.1 5.72 0.9 1.53 政府结算高于最低标准 

600168.SH 武汉控股 94.6 4.37 1.1 1.99 政府结算高于最低标准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附原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住

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市政管委、水务厅、水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条例》等规定，促进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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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加大污水处理收费力度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理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污

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

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和调整。收费标

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2016年

底前，设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95元，非居民不低于 1.4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

整至居民不低于 0.8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2元。已经达到最低收费

标准但尚未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应当结合污染防治形势等进一

步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未征收污水处理费的市、县和重点建制

镇，最迟应于 2015年底前开征，并在 3年内建成污水处理厂投入运

行。 

地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依法履行污水处理企业成

本监审、专家论证、集体审议等定价程序，确保政府制定污水处理

收费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保护消

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污水处理费收缴力度。对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

水口已经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装置的火力发电、钢铁等少

数企业用户，经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排水主

管部门”）认定并公示后，按实际排水量计征；未安装自动在线监测

设施等计量装置的，按用水量计征。要重点加强自备水源用户污水

处理费的征缴，对取水设施已安装计量装置的自备水源用户，其用

水量按照计量值计算；对未安装计量装置的用户，其用水量按照取

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 24小时计算。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由排水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征收。 

三、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各地可结合水污染防治形势和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差别化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对企业排放

污水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执行正常的企业污水处理收费标

准。对企业排放污水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并对超标排放的污水实行更高的收费标准。各地可根

据超标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制定差别化的收费标准。 

四、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各地应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合理

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形成合理预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

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污水处

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营效率。政

府应严格按照运营维护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拨付污水处理运营服务

费，确保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

和污泥处理处置。鼓励工业园区（开发区）内污水处理单位与污水

排放企业协商确定污水处理收费，提高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和处理

效率。 

五、确保配套措施落实到位。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各地要将加

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作为公用事业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大投入

力度。国家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其它财政专项等现有渠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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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强化行业监管。严格排水许可

制度，监督污水排放企业达标排放。加强污水处理企业监管，保证

出水水质和污泥处置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对城镇污水

处理企业超标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物的，应依法依规

予以处罚。限期关闭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内的自备水井，防

止偷采偷排。三是做好低收入保障。要提高对低收入家庭补贴标准，

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而降低。 

六、做好信息公开和宣传。各地要向社会公开污水处理费收取、

使用情况；制定或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要公开污水处理企业成本

监审结果；重点排污单位要公开污水排放等指标；污水处理企业要

定期公开污水处理量、主要污染物削减量、出水主要指标和企业运

营情况等信息。要加强污水处理和收费的宣传解释，通过报纸、电

视和网络等媒体，宣传我国水环境污染的状况，征收和调整污水处

理费、促进污水处理和水污染防治的必要性，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

和支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和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提出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提高污水处理收费力度的实施方案，并于每年底前将工

作进展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对各地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督导，对不按规定落实相关政策的，将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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